
同济大学法学院 

2020 年法律硕士（法学）调剂考生复试结果公示 
 

一、复试结果 
 



21 张馨竹 291555 法律（法学） 357 246 71.07  

22 金静雯 292614 法律（法学） 351 255.4 71.03  

23 荀丽雯 14116 法律（法学） 337 277.4 70.96  

24 谢心怡 15085 法律（法学） 336 277.07 70.79  

25 张楠 293101 法律（法学） 336 277.07 70.79  

26 李红 516384 法律（法学） 342 262.4 

  22 法律（法学） 342 70.79 70.79  70.79  336 



47 程小丽 602841 法律（法学） 366 0 51.24 不予录取 

48 高悦 25907 法律（法学） 361 0 50.54 不予录取 

49 彭明珠 293485 法律（法学） 354 0 49.56 不予录取 

50 陆沁 26136 法律（法学） 352 0 49.28 不予录取 

51 董欣妮 22066 法律（法学） 348 0 48.72 不予录取 

52 李娜 24571 法律（法学） 348 0 48.72 不予录取 

53 王博男 8297 法律（法学） 347 0 48.58 不予录取 

54 吴白其 31271 法律（法学） 341 0 47.74 不予录取 

55 马思程 771239 法律（法学） 340 0 47.60 不予录取 

 

 

二、拟录取规则 
1. 我院将以考生总成绩的排名顺序作为拟录取依据，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总成绩

并列的，按初试成绩择优录取。总成绩计算方法为： 

总成绩=（初试成绩÷5）×70% +（复试成绩÷3.5）×30% 

2. 我院将向总成绩排序为 1-40 位的考生（即总成绩为 68.38 分及以上的考生）发

送第一批“拟录取通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接受拟录取。如果逾期未接受的，

我院有权撤回或取消考生的拟录取资格。 

3. 如第一批发送拟录取资格的考生中有未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或主动放弃资格的，其

余下的名额将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向 67.51 分以下，67.03 分以上的考生顺延。 

4. 我院的录取工作到 5 月 24 日 9:00 全部结束。如超过该时间仍未收到拟录取通知

的考生，即为不录取。 

 

三、公示期限及监督复议方式 
公示期限为 5 月 23 日-28 日。如对我院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间通过电

话 65985385 或邮箱 tjlaw@tongji.edu.cn 进行复议。如对复议结果不认可的，可向我院

纪委投诉，投诉邮箱：yangqiuhua@tongji.edu.cn 

 

同济大学法学院 

2020 年 5 月 23 日 

https://mail.tongji.edu.cn/coremail/XT3/pab/view.jsp?sid=DAvkjxCCCDwYagFbFeCCBPrmuxrmSvMT&totalCount=75&view_no=59&puid=210&gid=0&pabType=

